
彰化縣政府 112年職前訓練(第 2梯)招生簡章 

編

號 

職

類 
班別 承訓單位 

訓練 

人數 

訓練 

時數 

報名截止 

日期 
訓練期間 訓練地點 上課時間 

一般失業民眾負擔

費用(20%) 

報名電話 

及聯絡人 

1 
工
業
類 

大貨車駕駛訓練班 彰化縣商業會 30 65 112/9/8 112/09/18-112/11/06 

1.彰化市城中北街 11號 

(彰化縣商業會)                   

2.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145號 

(中興汽車駕訓班) 

週一~週五

08:00~17:00 
4,600元 

04-7222601    

趙小姐 

2 
醫
事
護
理
及
家
事
類 

中餐料理暨地方小吃烹飪訓

練班 

社團法人彰化縣觀光

餐旅推廣協會 
30 320 112/8/30 112/09/11-112/11/07 彰化縣鹿港鎮永寧街 235號 

週一~週五

08:00~17:00 
5,867元 

04-7776726 

楊小姐  

3 家事管理暨收納職人班 
社團法人彰化縣終身

學習職能協進會 
30 320 112/9/14 112/9/27- 112/11/27 

彰化縣和美鎮東發路 100巷

36-1號二樓活動中心 

週一~週五

08:00~17:00 
5,867元 

0936-892363 

林小姐 

4 寵物美容師培訓班 彰化縣商業會 30 320 112/9/25 112/10/03~112/12/08 彰化市城中北街 11 號 
週一~週五

09:00~17:00 
6,267元 

04-7222601  

趙小姐 

5 
農
業
類 

花藝設計與佈置應用實務班 彰化縣職業總工會 30 320 112/10/06 112/10/18~112/12/27 彰化市南郭路一段 339 號 
週一~週五

09:00~17:00 
7,733元 

04-7287671 

廖小姐 

6 
商
業
類 

物業管理專業人才培訓班 
中華民國公寓大廈管

理服務職業總工會 
30 240 112/10/16 112/10/25-112/12/13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路一段

339號 

週一~週五

09:00~17:00 
4,733元 

04-22473572 

林小姐 

備 註 

壹、受訓資格： 
一、以下 1~24類民眾檢附所規定之證明文件免繳負擔費用。                                                      
(一)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失業者 
(二)獨力負擔家計之失業者 
(三)中高齡之失業者 
(四)身心障礙之失業者 

(五)原住民之失業者 

(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者 
(七)長期失業者 
(八)二度就業婦女之失業者 
(九)家庭暴力被害人之失業者 
(十)更生受保護人之失業者 
(十一) 15歲以上未滿 18歲有就業需求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 
(十二) 新住民之失業者 
(十三)性侵害被害人之失業者 
(十四) 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失業者 
(十五) 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 
(十六) 無國籍人民之失業者 
(十七) 因犯罪被害之失業者 
(十八) 因重大災害受災之失業者 

(十九) 受貿易自由化影響失業者 
(二十) 自立少年之失業者 
(二十一)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委託計畫之社工人員訪視評估確有經濟困難，且有就業意願之失

業者 
(二十二)高齡之失業者 
(二十三)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離職失業者 
(二十四)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疾病，經醫師診斷喪失部分工作能力之失業者 
(二十五)其他經中央勞政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二、一般失業者：補助訓練費用 80%，自行負擔訓練費用 20% 

貳、注意事項： 
(一)報名方式：  
(1)台灣就業通網 

 
 
 

 
 

http:www.taiwanjobs.gov.tw線上報名。 

(2)逕向各班承訓單位報名。 

(二)錄訓方式：採用筆試及口試「甄選錄訓」，錄取名單由本府公告並由及各承訓單位通知。 
(三)各班次依訓練日期開訓，惟報名人數未超過 15人即延期或停止開班。 
(四)已報名繳費學員因故無法參訓，得於開訓前申請退還所繳費用，未於開訓前申請者，已繳交之訓練費

用，除該班次停辦外，一概不予退還。 
(五)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 
○1訓練期間滿 1個月以上 
○2每星期上課 4次以上 

○3每次上課日間 4小時以上 
○4每月總訓練時數 100小時以上之訓練班， 
具前述受訓資格 1-13類及 22 類所列之失業者，可申領生活津貼。 

(六)對以上職業訓練班還有任何問題諮詢，歡迎您運用彰化縣政府勞工處電話 (04) 7532421、7532411或
電洽各承訓單位，我們竭誠為您服務。 

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及彰化縣政府廣告 



學 習 一 技 之 長       、       終 身 受 益 無 窮         

失業者身分 資格條件及應檢附證明文件 失業者身分 資格條件及應檢附證明文件 失業者身分 資格條件及應檢附證明文件 

一、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
失業者 

 
 
 
 
 
二、獨力負擔家計之失業者 
 
 
 
 
 
 
 
 
 
 
 
 
 
 
 
 
 
 
 
 
 
 
 
 
 
 
 
 
三、中高齡之失業者 
 
 
 
 
四、身心障礙之失業者 
 
 
 
 
 
五、原住民之失業者 
 
 

 
 
 
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

作能力之失業者 
 
 
 
 
 
七、長期失業者 
 

一、資格條件：檢附最後離職投保單位所出具非自願離職事由之證明文件，

並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安排職業訓練。 

二、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有效期間之居留證影本。 

(二)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開立之職業訓練推介單。 

 

 

一、資格條件： 

(一)失業者具下列情形之一，且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直系血親、配

偶之直系血親或前配偶之直系血親者： 

1.配偶死亡。 

2.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達 6個月以上未尋獲。 

3.離婚。 

4.受家庭暴力，已提起離婚之訴。 

5.配偶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 

6.配偶應徵集、召集入營服義務役或替代役。 

7.配偶身心障礙或罹患重大傷、病致不能工作。 

8.其他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單位轉介之情

況特殊需提供協助。 

(二)因未婚且家庭內無與申請人有同居關係之成員，而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

作能力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者。 

(三)因原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死亡、失蹤、婚姻、經濟、疾病或法律因素，

致無法履行該義務，而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血親者。 

二、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註記現住人口及詳細記事之全戶戶口名簿影本。 

(三)全戶內年滿 15歲至 65歲受撫養親屬之在學或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1.在學證明指 25歲以下仍在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就讀在學證明文件

(但不包含就讀空中專科及大學、高級中等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

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或遠距教學)。 

2.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指罹患重大傷、病，經醫療機構診斷必須治療或療養 3

個月以上之診斷證明文件。 

(四)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文件。 

 

 

一、資格條件：年滿 45歲至 65 歲之失業者。 
二、應備文件：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一、資格條件：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失業者。 
二、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文件影本。  
 

 
一、資格條件：戶籍登記為原住民之失業者。 
二、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影本。 
 

 
一、資格條件：指社會救助法中所規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內，有工作

能力而自願就業之失業者。 
二、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一、資格條件：指連續失業期間達 1 年以上，且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 3

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 6 個月以上，並於最近 1 個月內有向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 

二、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開訓前 1 個月內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證明文件。 

 

八、二度就業婦女之失業者 
 
 
 
 
 
 
 
 
 
 
 
 
 
 
 
 
 
九、家庭暴力被害人之失業

者 
 
 
 

 

 
 
十、更生受保護人之失業者 
 

 
 
 
十一、15 歲以上未滿 18 歲
有就業需求之未就學未
就業少年 

 
 
 
 
 
十二、新住民之失業者 
 
 
 
十三、性侵害被害人之失業
者 
 
 
 
 
 
 
 
 
十四、跨國(境)人口販運被
害人之失業者 
 

 

 

十五、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 
 

 

 
十六、無國籍人民之失業者 
 

一、資格條件： 

(一)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 2 年，重返職場之婦女。 

(二)退出勞動市場期間： 

1.自該婦女最近 1 次勞工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 

2.未有勞工保險投保紀錄者，自其最後任職事業單位出具服務證明所載

離職日之翌日起算。 

二、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因家庭因素退出職場佐證文件影本(如以親屬重大傷病卡或身心障

礙證明佐證因家庭照顧因素、以戶口名簿證明結婚、生育或親屬年

邁等、或以切結書切結說明；親屬範圍參照勞工請假規則第 3 條勞

工喪假喪亡對象)。 

(三)無勞保紀錄者，需再檢附最後任職事業單位出具之服務證明(載明離

職日)。 

(四)其他足資釋明身分之資料。 

 

一、資格條件：家庭暴力被害人。 

二、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下列證明文件之一： 

1.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分證明文件。 

2.保護令(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緊急保護令)影本。 

3.判決書影本 

 

一、資格條件：更生受保護人。 

二、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出監證明或其他更生受保護人身分證明書影本。 

 

一、資格條件：年滿 15歲以上未滿 18歲之未就業未就學少年。未就學

係指完成國民義務教育階段，且無學籍或休學狀態。 

二、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切結書。 

(三)如為休學中，應再檢附休學證明文件。 

 

一、資格條件：符合促進新住民就業補助作業要點第 2 點第 1 項第 3款

規定之新住民失業者。 

二、應備文件：有效期間之居留證明文件。  

 

一、資格條件：性侵害被害人。 

二、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下列證明文件之一： 

1.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性侵害被害人身分證明文件。 

2.曾遭受性侵害之證明(警察機關處理性侵害事件調查表或報案單、就

醫、診療、驗傷之證明)。 

3.判決書影本。 

 

一、資格條件：經檢察官鑑別為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失業者。 
二、應備文件： 
(一)參訓期間有效之臨時停留許可證影本。 
(二)勞動部核發之工作許可影本。 
 

一、資格條件：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16條第 3項規定取得居留之泰國、

緬甸地區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 
二、應備文件：臺灣地區居留證影本。 
 

一、資格條件：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16 條第 3 項、第 4項規定取得居

留身分之泰國、緬甸、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且已依就業

服務法第 51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取得工作許可之失業者。 
二、應備文件： 
(一)外僑居留證影本。 
(二)勞動部核發之工作許可函影本。 
 

十七、因犯罪被害之失業者 
 
 
 
 
 
 
 
十八、因重大災害受災之失

業者 
 
 
 
 
 
 
 
十九、受貿易自由化影響失

業勞工 
 
 
 
 
二十、自立少年之失業者 
 
 
 
 
 
 
 
 
 
 
 
 
 
二十一、其他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其委託計畫
之社工人員訪視評估確
有經濟困難，且有就業
意願之失業者 

 
二十二、高齡之失業者 
 
 
二十三、就業保險被保險人

自願離職失業者 
 
 
二十四、因職業傷害或罹患

職業疾病，經醫師
診斷喪失部分工作
能力之失業者 

 
 
 
 
二十五、其他經中央勞政主

管機關認為有必要
者。 

 

一、資格條件：符合下列資格，並於犯罪事實發生後 6 年內報名參訓者： 
(一)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配偶或直系親屬。 
(二)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 
(三)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或受重傷者之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 
(四)因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 
二、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開立之「因犯罪被害之身分證明書」影本。 
 
一、資格條件：依勞動部因應重大災害職業訓練協助計畫認定之因重大災害

受災之失業者。 
二、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下列受災證明影本之一： 
1.鄉(鎮、市、區)公所開立之房屋受損證明。 
2.農政機關或單位開立之農作物受損證明。 

3.家屬因重大災害死亡或重傷之證明。 
4.相關政府機關開立之重大災害受災證明文件。 
 

一、資格條件：符合充電起飛計畫第 6 點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受貿易自由化
影響失業者。 

二、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屬適用本對象資格條件之勞工相關證明文件(可由系統勾稽者免繳)。 
 

一、資格條件：符合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訂定之「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
助計畫」之自立少年資格，且於身分證明文件有效期限內報名參訓之失
業者： 

(一)以年滿 15 歲以上未滿 18歲經 2 處以上安置，仍無法適應機構生活，經
主管機關評估有需要且具自立生活能力者優先，且應至少服務至其年滿
18 歲。 

(二)年滿 18歲結束安置 1年內者。 
(三)結束安置逾 1 年，經主管機關評估仍有必要提供自立生活適應協助者。 
(四)其他經受委託之安置教養機構或民間團體評估有需要自立生活，報經地

方主管機關核定同意提供其自立生活適應協助者。 
二、 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地方主管機關開立之自立少年身分證明文件。 
 
一、資格條件：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委託計畫之社工人員訪視評估確

有經濟困難，且有就業意願。 
二、應備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開立之職業訓練推介單。 
 
一、資格條件：逾 65 歲之失業者。 

二、應備文件：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一、資格條件：曾取得就業保險法被保險人身分之自願離職失業者。 

二、應備文件：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有效期間之居留證影本。 
 
 

一、資格條件：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疾病，經醫師診斷喪失部分工作能力，
其失能程度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二等級至第十五等級規定之項
目。 

二、應備文件：職業災害失能之相關證明文件(如勞保局失能給付核定公文、
勞保局或職安署之失能補助核定公文)。 

三、屬移工，須為未經雇主依就業服務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通知連續曠

職三日失去聯繫者，並應再檢附有效期間之居留證明文件。 
 
 

資格條件及應備文件依規定辦理。 
 
 

 
※具備上表各項身分之失業者，如加保於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得以「報

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切結確實無工作，而以原失業者身分免費參訓。 

※非屬前述各項身分、且參加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
比照一般國民參加失業者職業訓練，須自行負擔 20%之訓練費用。 

 


